
 

 

 

 

 

 

 

 

 

 

   
 

 

 

 

 

 

 

 

 

电台业务守则  — 节目标准 


通讯事务管理局  

2023年 12月 15日



 

  

 

 

 

 

 

 

 

 

 

 

 

  

 

 

 

 

 

 

 

 

 

 

 

 

 

 

电台节目守则 

前言  

1 . 本业务守则是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根据《广播（杂项条

文）条例》（第 3 9 1 章）第 1 9 条而发出的。除非另有指明，凡按《电

讯条例》（第  1 0 6 章）领牌的声音广播服务，其所包含的材料，均须

遵守本守则的规定。通讯局有权对违反本守则规定的持牌人施加适当

的处分。  

2 . 作为规管机关，通讯局不会预先审查任何节目。持牌人须负起

编辑的责任。本守则已列明编辑节目时应予考虑的因素，持牌人有责

任确保领牌服务播送的节目均符合守则的规定，并须时刻运用判断力。

通讯局在评定节目材料是否可以接受时，会考虑节目材料出现的情况

及节目的性质、编排、听众对象和价值。  

3 . 持牌人如从内地信誉良好的媒体购入节目／频道，用以直接转

播、录音转播或其后重播，可获豁免遵守本守则所订标准。在决定某

个节目／频道应否获豁免时，会考虑该节目／频道的整体内容及下列

相关因素：  

( a )	 有关节目／频道有否宣扬正面社会价值和美德；  

( b )	 持牌人对节目编排是否没有编辑控制权（例如：外购作直

接转播、录音转播或其后重播及／或没有经持牌人对其作

任何改动的节目／频道）；  

( c )	 持牌人是否不会因播放有关节目／频道中的广告材料而获

得任何报酬或其他有值代价；以及  

( d )	 有否在有关节目开始前播出声明或透过其他方式，清楚告

知听众节目／频道的来源，以便他们能就当中传递的资讯

及讯息自行作出判断。至于外购的频道，倘若频道的来源

可被清楚识别，持牌人可被当作已遵从有关识别的规定。  

4 . 本守则所胪列的，都是一般原则。持牌人须因应本身和听众的

利益而制定指引，以便指导员工如何实际应用有关原则。持牌人必须

在其制定的指引中，反映出本守则的大体涵义。  

5 . 持牌人不但须遵守本守则所载列的字面条文，还须遵守其中的

精神，并应把本守则与现行相关法例和牌照条件一并理解。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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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通讯局不会试图解释或执行其他执法机关权限之内的法例。遇有涉嫌

违法的情况，通讯局会将有关个案转交适当的执法机关处理。

一般原则  

6 . 持牌人必须提供技术及内容均达到高水平的声音广播服务，播

送资讯、教育及娱乐节目。此外，也须保持节目内容的均衡，维持节

目的高质素。  

7 . 持牌人应确保以负责任的手法播放节目，并应避免在没有需要

的情况下，引起听众反感。  

8 . 在播放电台节目时，必须时刻遵守不能低俗及合乎常理的基本

原则。持牌人不得在节目内加入︰  

( a )	 以有关节目播出的情况而言，听众一般不会接受的不雅、

淫亵或低劣品味的材料。该等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极度

惹人反感地描绘或形容与性或排泄器官或有关活动的用语

或内容﹔  

( b )	 可能导致任何人士或羣体基于民族、国籍、种族、性别、

性取向、宗教、年龄、社会地位、身体或心智不健全等原

因，而遭人憎恨或畏惧或受到污蔑或侮辱的材料；或  

( c )	 任何违法的事物。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要求  

9 . 持牌人尤须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法》（《香港国安法》）自  2 0 2 0 年 6 月 3 0 日起已在香港生效。

为全面履行《香港国安法》（特别是当中的第二、三、六、九和十条）

所施加的责任，即维护国家安全、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效

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居

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持牌人不得播放任何可能或相当可能

煽动、宣扬、美化、鼓励、认同或同情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活

动，或包含任何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内容的节目。就此，持牌人亦须确

保其节目的内容均不会产生可能或相当可能宣扬、鼓励或煽动他人使

用暴力、宣扬违法、引发或加深对中央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同

阶层、职业、族羣、种族及市民间的憎恨、歧视或敌意，或引起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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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反感或感到冒犯的影响。

人伦关系  

1 0 . 凡提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或类似的重要人伦关系，以及带有

性含意的题材，应该审慎从事，不应妄加利用，或以不负责的态度处

理。

罪行  

1 1 . 描写犯罪活动必须配合剧情及剧中人物发展的合理需要。不得

以嘉许手法描绘罪行，也不得把犯罪描绘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又或把

罪犯美化；并应避免把犯罪人物的生活方式英雄化。同时，应避免以

教导或引人模仿的手法播放犯罪技巧或警方防止罪案及侦察的方法。

节目内容不得就使用违禁药物、伤害性用品或武器作仔细及详尽描述。

描写黑社会组织及活动时，更须遵守下列规定：  

( a )	 避免出现黑社会仪式、礼仪、手势及用具，包括有特别含

义的诗句及标记。  

( b )	 避免使用黑社会术语，尤其是未为大众普遍接纳或正逐渐

融入日常用语的黑社会术语。  

( c ) 避免赞扬或认同黑社会势力及黑社会会员。

酗酒、吸毒和使用吸烟产品  

1 2 . 节目不应鼓吹酗酒、长期依赖药物或吸毒，以及使用吸烟产品，

或将之描写为应有的习惯。

赌博  

1 3 . 节目不得鼓励人赌博或教导人如何赌博。

宗教  

1 4 . 不得攻击任何已确立的宗教信仰或信念。任何 有描写宗教仪式

的节目，必须正确无误地报道该等仪式，并适当合度地介绍宗教领袖

及各级神职人员。

3



 

  

 

 

 

 

 

 

 

 

 

 

 

 

 

 

 

 

 

 

 

 

 

 

 

 

 

电台节目守则 

迷信  

1 5 . 不得鼓吹对听众有不良影响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风

水、神秘学、占星术、骨相学、掌相学、占卦学、测心术、测字、招

灵术等为主或与此有关的节目，不应鼓励别人把该等活动视为一种普

遍被接受用以阐释生命的方法，也不应使人觉得该等活动为精密科学。

持牌人亦应小心谨慎，以免节目引起听众不必要的情绪困扰，例如令

听众特别是儿童及青少年过度恐惧及忧虑。

催眠  

1 6 . 应小心处理催眠术的示范，以免可能对听众造成不良影响 。节

目应防止催眠师向易受影响的听众催眠，尤其不应播放催眠师惯常念

诵的语句。

言词  

1 7 . 避免使用一般人认为粗俗或不能接受的用语。因节目内容需要，

也可酌情使用某些已成为日常用语的「不良语句」。其他未获广泛接

纳的不良用语，部分人士或仍会觉得反感，故只可以酌量使用。绝对

惹人反感的用语则完全禁止在电台广播中使用。

暴力与性  

1 8 . 节目如涉及暴力或性方面的内容，不得过分强调，只可以按剧

情发展或角色塑造的需要而作出编排。无论描述肉体或精神上的暴力，

都不可过多或过分渲染，应以负责的态度来处理。涉及暴力的节目，

应交代受害者事后的遭遇，以及肆虐者的下场。描述与性有关的题材

应谨慎处理。

对儿童及青少年的责任  

1 9 . 通讯局认为成年听众有权收听可能会被认为不适合儿童听众的

节目，但是持牌人亦应意识到某些节目可能会有大量儿童或青少年收

听。该等情况通常出现于一些经常或特意以儿童及青少年为对象的节

目，而其内容又特别吸引儿童或青少年。因此，持牌人不得在通常以

儿童或青少年听众为对象的节目时段内，安排播放以成年听众为对象

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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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2 0 . 儿童节目应有助儿童明了正确的社会观念、道德观念及精神修

养，促进儿童人格、品德及智力健全发展。 

2 1 . 播放一些有理由相信能够吸引儿童或青少年的节目时，应严格

遵守节目标准中对于言词、暴力及性方面所作出的规定。持牌人必须

考虑到听众以青少年居多。

警告  

2 2 . 倘若任何节目内容有可能引致部分听众反感或不安，应在节目

开始前加上有效警告。

准确  

2 3 . 持牌人必须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新闻、时事节目、财经节目、

个人意见节目、纪录片、采用调查手法报道的节目、儿童教育节目、

以医疗及健康为题材的节目，以及比赛节目内的真实资料准确无误。

持平

一般原则  

2 4 . 持牌人必须确保新闻节目及有关香港公共政策或备受香港公众

关 注 而 又 具 争 议 的 真 实 题 材 节 目 或 有 关 前 述 议 题 的 真 实 题 材 节 目 环

节，能够恰当地持平（个人意见节目除外，有关该等节目的规定，另

见下文第  3 9 段）。真实题材节目是指根据真实资料制作的非虚构节目，

例如新闻、时事节目、个人意见节目、听众来电节目、纪录片及采用

调查手法报道的节目。为免生疑问，上述有关恰当地持平的规定并不

适用于有关国民教育、国民身分认同和正确认识《香港国安法》的节

目或节目环节 (注 1) 。 

2 5 . 所谓恰当地持平，是指节目或节目环节在报道不同的言论时，

必须以公正不偏的态度处理。讨论备受公众关注的 问题时，节目应尽

量反映所有主要而又关乎宏旨的观点，以便求取平衡。有关节目或节

目环节不应隐瞒事实而有所偏倚，或轻重倒置而误导听众。  

2 6 . 恰当地持平，其中所谓「恰当」是指因应不同的题材和节目或  

(注 1)
有关节目旨在 ( i)提供及推广有关正确认识国家的资讯； ( i i )培养国民身分认同；

及 ( i i i )宣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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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节目环节的类别，作恰当或适当的处理。恰当地持平，并非指每一方

的意见要占用相等的节目或节目环节时间，或每一方的意见长短相等，

亦非要求节目或节目环节对每个富争议性的问题保持绝对中立。作决

定时，持牌人应以专业判断为考虑标准。  

2 7 . 节目主持人应尽量鼓励各方表达意见。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

应提防参与讨论者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有需要时，节目主持人

应尽量据其所知，纠正资料的谬误。

在一段时间内做到持平  

2 8 . 在单一个节目或节目环节内反映主要的对立意见，是理想的做

法，但不一定可行。有时由一系列多集组成的节目或节目环节可视作

一个完整的节目。有些情况，在个别节目或节目环节内只报道较片面

的意见亦可能是合适的做法。持牌人需要按个别情况运用编辑判断力。

要在一段时间内做到持平，并不一定要在单一个节目或节目环节内令

各方都有机会表达意见。

新闻  

2 9 . 新闻节目应就所报道的题材向听众提供理智而详尽的阐述，令

他们可以得出自己的意见。报道新闻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 a )	 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和恰当地持平。  

( b )	 令人联想到新闻的音响效果、用语及其他技巧，只应在新

闻报道中使用。  

( c )	 恐怖突兀、骇人听闻或令人惊恐的细节，如与所报道事实

无重要关系，应予略去。报道新闻应避免引起虚惊。  

( d )	 评论与剖析，应与新闻报道清楚区分。  

( e )	 报道如与事实不符，应尽快在发觉后更正，或在该节目完

结时或在下一节目开始时加以纠正。  

( f )	 凡报道本地或国际新闻的真正新闻节目，不得接受赞助。

就本段而言，「新闻节目」不应包括新闻专辑、杂志式新

闻节目、新闻评论、时事节目，或商业／财经／体育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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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不得把广告材料当作新闻播送，也不得把该等材料加入新

闻报告或新闻片内。

节目主持人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3 0 . 在本守则公布后三个月内，持牌人须自行制订和设立一个机制，

让新闻节目主持人及有关香港公共政策或备受香港公众关注而又具争

议的真实题材节目主持人，向持牌人披露是否有任何可能会导致其节

目出现公正或持平问题的商业协议、安排或理解（不论是否以书面形

式作出）存在。持牌人须运用其编辑判断力，决定：  

( a )	 有 关 的 节 目 主 持 人 应 否 避 免 参 与 讨 论 可 能 有 利 益 冲 突 的

事宜；或  

( b )	 在节目材料播出时，应否向听众披露有相关的商业协议存

在。

持牌人必须受理所有公众人士就其节目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所提出的

任何投诉。持牌人须把调查结果通知投诉人及通讯局，并把结果免费

供公众查阅，例如在其网站内发布该等资料。第 3 0 段不适用于并非由

持牌人制作的外购节目。

公平

一般原则  

3 1 . 持 牌 人 有 责 任 避 免 在 真 实 题 材 节 目 中 对 个 别 人 士 或 团 体 不 公

平，尤其不可使用谬误资料或歪曲事实。持牌人亦不应错误引导听众，

以致对节目提及的人士或团体不公平。

报道法庭案件  

3 2 . 报道摘录自法庭审讯程序或是其他公共纪录的内容，必须公正

而且真确，尤其是报道已经展开审讯程序的刑事案件，处理手法不得

有可能妨碍法庭进行公平审讯，而且应避免：  

( a )	 对 涉 案 事 件 预 下 判 断 ， 尤 其 是 对 于 被 告 是 否 有 罪 加 以 推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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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 b )	 议 论 案 件 的 是 非 曲 直 或 实 情 ， 以 致 可 能 妨 碍 有 关 司 法 程

序；  

( c )	 评论被告的性情或品格；以及  

( d ) 播出可能有碍司法公正的评论或报道。

事件重演  

3 3 . 在真实题材节目内播出的「事件重演」，应该标明是真实事件

重演，使听众不会误把虚构的事物当作事实。

访问  

3 4 . 若原定接受访问的人士未能或不愿意应邀参与真实题材节目，

则应在节目中以客观的态度如实交待有关情况，并应小心谨慎，确保

不会歪曲他们的意见。  

3 5 . 预录访问经剪辑和缩短后，受访者的意见不得遭到歪曲或曲解。  

3 6 . 持牌人不应把受访者过往在录音访问中发表的意见，当作是受

访者于广播时所持的意见，以免歪曲其意见。有需要时应告诉听众进

行访问的日期。

回应的权利  

3 7 . 节目如会影响个别人士、公司或其他机构的声誉，持牌人应特

别小心处理；应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本身已尽量公正和准确地报

道所有重要事实。  

3 8 . 当真实题材节目揭示有不公或不称职的事件，或带有损害个别

人士或机构的批评，应在切实可行范围内让受批评的一方有适当机会

及时作出回应。

个人意见节目  

3 9 . 「个人意见节目」是指由服务提供者及／或主持人及／或有时

候由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发表本身意见的节目。「服务提供者」是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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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讯条例》（第 1 0 6 章）第 1 3 A ( 2 )条
(注 2)
所界定的持牌人或对持牌人行使

控制的人。下列规定适用于所有有关香港公共政策或备受香港公众关

注而又具争议的个人意见节目及真实题材节目内包含个人意见内容的

环节：  

( a )	 个人意见节目开始时，须清楚说明节目的性质。例如以下

列字句作出宣布：「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人及／或个别

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若个人意见节目内包含服务

提供者的意见，有关宣布须作适当的改动。  

( b )	 必须尊重事实，任何个人意见不应以虚假证据为依据。  

( c )	 应在同一节目、同一系列节目，或于合理时间内在目标听

众相近的同类型节目中提供适当机会，以便其他人可以回

应。  

( d )	 持牌人应注意，任何以系列形式播出的个人意见节目，皆

有需要尽量让多方面意见得以表达。

私隐

一般原则  

4 0 . 所有节目均应尊重个人私隐。节目材料的收集，或节目本身处

理有关人士的手法，皆可引起有关节目侵犯私隐的投诉。持牌人须确

保，节目是按照《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 8 6 章）的规定取得

材料。持牌人必须以合法及在有关个案的所有情况下属公平的方法收

集材料，作广播用途。  

(注 2)
根据《电讯条例》（第 106 章）第 13A(2)条，任何人如有下述情况，即属对该

持牌人作出控制－

(a)	 他在该公司或法团担任职位；或  
(b)	 除 (c)段另有规定外，他是该公司或法团多于  35%的有表决权股份的实益拥

有人；或  
(c)	 就任何属持牌人的法团而言，他是该法团多于  15%的有表决权股份的实益

拥有人。

就本守则第  39 段而言，根据《电讯条例》第  13A(2)(a)条在该公司或法团担任

职位的人士，是指该公司或法团的董事或主要人员（主要人员的定义载于相关

的牌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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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极度痛苦和悲伤的情景  

4 1 . 持牌人对极度沮丧或面对压力的人士进行访问或录音时，应小

心处理任何有可能令当事人添加忧虑或悲伤的情况。不应向极度悲伤

的人士施压，逼他们接受访问。一般来说，要得到死者家属同意方可

报道丧礼。

访问儿童  

4 2 . 不应透过发问向儿童套取他们对家事的意见，亦不应要求他们

就一些在他们判断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发表意见。

报道儿童受性侵犯的罪行  

4 3 . 在报道儿童受性侵犯的罪行时，应避免透露该儿童的身分。

比赛  

4 4 . 不得要求参赛者为参加比赛而支付任何费用，包括以金钱或其

等值的形式支付的费用。如得到通讯局事先批准，持牌人在举办慈善

性质比赛时可免遵守这项规定。  

4 5 . 在节目或广告中的任何比赛，必须给予每个参赛者可以利用技

能或知识取胜的机会，而非单靠运气胜出。  

4 6 . 比赛开始时，必须清楚详尽宣布比赛的各项规则和条件，包括

举行及截止日期。然后在每次宣布举行比赛时 ，再清楚地作出扼要说

明。比赛完结之后，应该尽快宣布优胜者名单。比赛的各项条件，必

须符合本港的法律。  

4 7 . 预录节目假如有比赛项目在内，必须定出比赛的截止日期，以

便收听该节目的听众，有机会在截止日期之前参加。连续举行，但在

收到正确答案后便立即结束的比赛，在比赛结束之时，持牌人必须确

保能立即宣布，以免听众继续投寄已无获奖机会的答案参赛，平白浪

费时间和金钱。  

4 8 . 假如节目有比赛项目在内，提及奖品的方式，不得造成等同广

告的效果。比赛中可提及奖品或鸣谢送出奖品的单位，但不可太过频

密，亦不可包含宣传任何产品或服务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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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节目守则 

4 9 . 不得送出吸烟产品作为比赛的奖品或礼物。不得单独以饮用酒

类作为比赛的奖品或礼物。

音响效果  

5 0 . 节目内应避免以音响效果不必要地误导听众，令听众震惊或恐

慌。

选举  

5 1 . 持牌人必须遵守选举管理委员会就选举而发出的所有规则和指

引。

节目调动  

5 2 . 节目的播出时间若与事前公布或出版的节目时间表不符，持牌

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通知听众有关节目调动。该等措施可以包括在受

影响节目的原定启播时间，以及在该节目的听众对象可能会收听电台

的其他合适时间，宣布有关节目调动的安排。  

5 3 . 本守则所订明的各项标准除规管电台节目外，在适用处亦规管

广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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